
茲向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申請收容人在監(所)證明 

申請事由  

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聯絡電話 

   

收容人姓名 與收容人之關係 申請人簽名蓋章 

   

現在住址 
申請證

明份數 

 

 

 

 

備考  

附註：本所接獲收容人家屬申請收容人在監（所）證明之表格或資訊後，

將轉交收容人，由收容人決定是否向機關提出報告，機關將視收容人提出

之報告開具在監（所）證明，並交由收容人以郵寄方式寄回。 


